
東方設計大學 「學雜費減免」申請流程圖 
 

 

 

 

 

符合學雜費減免資格： 

 軍公教遺族子女：全公費（學、雜費全免，外加依照部頒核定各費） 
        半公費（全公費之 1/2，外加依照部頒核定各費） 

 軍公教遺族子女卹期滿：【依部頒規定標準核減免】 

 現役軍人子女：【減免學費 3/10】 

 原住民學生：【依部頒規定標準核減免】 

 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：父母及學生所得總額超過 220萬皆不得申請 
 【極/重度-減免全額學雜費】、【中度-減免 7/10 學雜費】、【輕度-減免 4/10 學雜費】 

 低收入戶學生：減免全額學雜費 

 中低收入戶學生：【減免 6/10 學雜費】 

 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或孫子女：【減免學費雜費 6/10】 

 

現金繳費     

 

收到學雜費繳費單 

繳交下列資料： 

1.申請書（申請書上父、母、家長及學生本人都必須簽名、蓋章） 
2.父、母及學生本人三個月內戶籍謄本（記事不得省略） 
3.減免證明文件（查驗正本繳交影本）：(中)低收證明書、身心障礙手冊、撫卹令、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軍人身份證、縣市政府所開特殊境遇家庭身份證明 
4.學雜費繳費單 

辦理減免 

  辦理就學貸款 

 

完成     

 
報教育部平台審核 

審核結果：不合格 

學校另行通知    

補繳學費 

 

審核結果：合格 

每學期皆需辦理，請於減免後再繳費或辦理就學貸款 


